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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大學跨院系所學程(下稱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之。
二、各教學單位得依其發展特色及教學需求，設置跨院、系、所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前項學分學程係指擬訂計畫報經教育部核准獎助開設並發給學分證明之跨院、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學位學程係指授予學位之跨院、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
三、各教學單位設置學分學程應提具計畫書。計畫書應經由各教學單位組成相關委員會審核通過，並提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學位學程得包含數個學分學程之組合，其計畫書應經參與單位及所屬學院審核通過後送教務處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如屬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並應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前兩項計畫書所稱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程名稱
(二)設置宗旨。
(三)設置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設置學位學程，須另載明授予學位名稱）。
(四)參與之教學單位。
(五)授課師資。
(六)課程規劃：含學程必修科目學分、選修學分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並提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規劃應有學者專家、業界與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七)所需資源之安排。
(八)行政管理。
(九)其他特殊規定或應公告事項。
如為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其計畫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招生名額。
(二)對外招生之報考資格規定或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程序。
學分學程及校內學位學程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學分學程，並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學位學程應設置主任，負責辦理學程及學業輔導事宜。
四、學分學程僅接受本校學生申請；學位學程得對校內外併行招生。
學位學程對外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准名額為限。
五、學分學程課程至少為十五學分；至多為二十六學分，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該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但各學程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學位學程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符合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暨本校學則關於各級學位之規定。
六、本校學生申請修讀學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經權責單位核定後始得修讀。
 (一)修讀學分學程，應依各學程之規定，向各學程單位提出申請。
(二)修讀學位學程，應依本校學生修讀學位學程相關規定辦理。
七、修讀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之學生，其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八、修畢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者，其畢業資格之審核及學位證書之發給，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暨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九、經核准修讀學分學程之學生，應依本校公告之學雜費收費標準繳納。
十、學程實施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學程開設單位應依程序申請調整或終止︰
(1) [bookmark: _GoBack]與專業證照考照有關之學程，其證照通過率未達修課人數10%者。
(2) 學程內半數以上課程，學生選課人數未達20人者。
(3) 學程內半數以上課程，學生學習成績通過人數未達70%以上者。
(4) 學程之課程已不符合社會需求及學術發展趨勢。
(5) 其他經教務會議審議認為有不適合開辦之原因者。
十一、學程具有第十點情形之一，有調整或終止必要者，其學分學程應於調整或終止一學年前、學位學程應於調整或終止二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學分學程應經相關單位及所屬學院會簽，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調整或終止實施；學位學程應依大學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明辨理，經教育部核定後，公告調整或終止實施。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